
广东省2024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公告 
为做好我省2024年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试点实施办法>和<广东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注册范围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对象为经我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举办的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在岗教师。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分为首次注册和定期注册，教师完成首次注册后，每5年申请一次定期注册。

二、注册条件

（一）首次注册合格，须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在岗教师；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教师法》规定的教师的义务，遵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良好的师德表现，申请首次注册前一年度师德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4.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5.对于首次任教人员须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

（二）定期注册合格，须具备以下条件：

1.取得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在岗教师；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教师法》规定的教师的义务，遵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达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师德考核评价标准，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4.每个注册周期内每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

5.每个注册有效期内完成不少于国家和省规定的培训学时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等量学分；

6.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缓定期注册：

1.中止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及以上的，但按教师管辖权限经批准的进修、培训、学术交流、挂职、借调、病休、产假等情形除外；

2.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国家或省规定的教师培训学时；

3.每个注册周期内任意一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暂缓注册者达到定期注册条件的，可在最近一次的注册受理期再次申请定期注册。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不合格：

1.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恶劣的；

2.一个定期注册周期内连续两年及以上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3.注册周期内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的；

4.注册范围内的教师无故逾期不申请定期注册，按照注册不合格处理。
三、注册流程及时间安排

2024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网上报名时间10月25日9：00至11月4日17：00。具体流程如下：
（一）注册

未注册过账号的申请人在“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s://www.jszg.edu.cn），通过“网上办事”栏目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进行账号注册。账号信息直接关系到后续教师资格业务办理，请务必仔细填写。具体操作请仔细阅读“咨询服务”——“操作手册”栏目下的“申请人账号注册登录使用手册”。
（二）报名

申请人须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完成报名。具体操作请仔细阅读中国教师资格网“咨询服务”——“操作手册”栏目下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使用手册”。

1.选择注册机构

根据任教学校所在地区，选择相应注册权限的注册机构。
2.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内，申请人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通过“网上办事”栏目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使用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报名系统，报名前请认真阅读“网上申报协议”。
（三）材料确认 

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后，应按所选注册机构公告中的确认时间、地点、方式等进行材料确认。广东省各注册机构联系方式见“中国教师资格网”中“咨询服务”栏目下的“各省份定期注册工作联系方式”。

特别提示：申请人应及时通过“查询报名信息”、查阅“注意事项”及“留言”等栏目，按要求修改或补充注册材料。

注册材料包括：

 首次注册现场确认须提交如下材料：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教师资格证书》；

3.与教育行政部门或任教学校签订的有效聘用合同；

4.任教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

5.最近一年的年度考核合格证明或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

定期注册现场确认须提交如下材料：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教师资格证书》；

3.与教育行政部门或任教学校签订的有效聘用合同；

4.任教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

5.最近连续五年的年度考核合格证明；

6.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师培训证明。

有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的，按与现任教学段和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
（四）领取完成注册的教师资格证 

各注册机构完成审核工作后，将依据审核情况作出注册结论。申请人根据注册机构通知要求领取完成注册的《教师资格证》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各一份（《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由申请人递交给本人人事档案所在的管理部门，归入本人人事档案，遗失责任自负）。

领取的时间和地点，以注册机构通知为准，请及时关注各注册机构发布的领取通知或电话咨询。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须本人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确认，并对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及提供的现场审核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二）申请人须按规定时间、地点和要求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等，因错过报名时间、选错注册机构或现场确认点、报名信息有误或提交材料不全等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工作的，注册机构将不再受理，责任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三）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教师资格注册的，视情况暂缓注册或注册不合格，并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已经注册的，撤销注册。
（四）更多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信息，敬请关注“中国教师资格网”、广东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和广东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广东教育）。如有疑问可参考中国教师资格网导航栏中的咨询服务—常见问题对照处理，或拨打中国教师资格网咨询电话010-56761296和当地注册机构咨询电话，广东省各注册机构联系方式见“中国教师资格网”中“咨询服务”栏目下的“各省份定期注册工作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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